
 

 
 

一、申报范围 

围绕思想政治教育、专业教育与社会服务紧密结合开设实践类课

程，已具有一定的建设基础。可以从现有专业性实践课程中选拔有良

好基础的课程进行提升和凝练；也可以从暑期社会实践项目基础上进

行培育。 

二、申报与建设要求 

1. 项目负责人原则上应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，学术造诣高，教

学经验丰富，教学特色鲜明，教学效果好。 

2. 课程建设要求：课程应为纳入培养方案的非实习、实训课程，

配备理论指导教师，具有稳定的实践基地，学生 70%以上学时深入基

层，推进思想政治教育、专业教育与社会服务紧密结合，培养学生认

识社会、研究社会、理解社会、服务社会的意识和能力。 

三、验收要求 

1. 立项项目需于 2022 年底前，完成新开课程申报，并运行一个

教学周期。 

2. 提交项目总结报告。 

 

附件：浙江大学本科社会实践类课程培育项目申报书 

http://bksy.zju.edu.cn/attachments/2019-04/01-1555502094-1185591.docx

